附件3：

评分细则
	序号
	评分因素及权重
	评分标准

	1
	基本资质条件
（15分）
	投标单位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，取得二级汽车维修资格证书的汽车维修企业且主要经营范围包括，汽车维修，汽车托运，道路清障、事故施救等相关内容得基本分15分， 

	2
	设备设施
配备
（30分）
	投标单位满足为该路段日常配备不低于3台清障救援设备（其中：平板清障车1辆、重型或中型拖车2辆），并满足特殊应急救援的重型吊车、重型拖车和人员配备，得基本分20分，以上车辆提供行驶证或租赁协议复印件（租赁期需覆盖本项目服务全周期）；除日常设备外，装备自有救援车辆（提供车辆行驶证）每增加一辆加2分，最高得10分。

	3
	人员配备
（20分）
	为救援车辆随车配备所需的驾驶员或操作员，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书得10分，组建10人以上综合应急救援抢险队伍得10分，每减少1人扣1分。
注：以签订的正式劳动合同或社保证明材料为依据。

	4
	综合实力
10分
	投标单位注册资金<100万元得2分，100万元至200万元得4分，>200万元得6分，2016年以来获得行政、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荣誉或奖项的每个加1分，最高得4分。
注：提供营业执照及相关获奖资料等有效文件并加盖公章。

	5
	救援业绩
（10）分
	    投标单位有过道路清障救援服务业绩每个得2分，最高得10分（投标单位与服务单位签订的清障救援服务合同为依据，与同一服务单位每年连续签订的合同视为一个业绩）。

	6
	安全保障（15分）
	有安全保障体系（包含但不限于安全组织机构及制度）得4分，体系健全、完善、规范加3分；有专项应急救援预案得2分，预案健全、完善、规范加2分；有现场处置方案得2分，方案健全、完善、规范加2分。


[bookmark: _GoBack]
